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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友善動物保護計畫（第二期） 

113至 116 年度 

一、 計畫緣起： 

農業部奠基於「推動友善動物保護計畫（109 至 112

年）」（以下簡稱前期計畫）中程計畫作為，落實工作項

目已有成效，但隨計畫所產生的全民動物保護（以下簡

稱動保）及動物福利意識抬頭正面效應擴散，對相關議

題期待的政府作為與倡議訴求，亦相應增加，更多動保

團體結合民意代表倡議，要求政府宣示投入更多資源與

預算在動保政策及業務之上。 

前述倡議顯示，動保專業服務及行政量能需再強

化，單就政府部門人力與資源並無法滿足民眾對動物保

護之期待，要引入更多不同專業的團隊（包括：動保團

體、社會企業、社區組織等），以回應與日俱增且多樣

的民眾需求，及解決近年來資源投入最多且各方最為關

切的零撲殺後之遊蕩犬管理問題。  

本部經會商各縣市政府及相關動保團體後，研提

「推動友善動物保護計畫（第二期）」（以下簡稱本計

畫），係為 113 至 116 年度辦理動保工作及善用數位工

具提供相應為民服務之中程計畫，透過發展智慧友善動

保服務在內的施行策略、資源規劃與投入，以達更有效

協助督導縣市政府發揮行政作為，落實執法；並帶動各

方利害關係人協力參與，以建構尊重生命、兼顧公共利

益與民眾安全的人與動物和諧之友善環境；另推動動保

工作以服務型智慧政府的方式轉型，提供民眾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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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朝數位化、便利化及資訊透明化的智慧服務之

目標前進，期讓民眾更有感。 

二、 計畫內容： 

    本計畫主要辦理 3 大工作項目，分別為發展奠基科

學的在地化犬群管理措施、強化可回應民眾需求的專業

服務與行政量能及打造有利公私協力的環境，工作內容

及重點說明如下：  

(一) 發展奠基科學的在地化犬群管理措施 

1. 實執行問題需求導向的在地化犬群數量控制策

略，控制並降低遊蕩犬數量密度。 

2. 打造動物之家智慧友善服務，提高各地公立動物收

容處所犬隻周轉率。 

3. 整合及優化系統、以利資訊串接應用，提升寵物登

記管理系統之使用者滿意度。 

(二) 強化可回應民眾需求的專業服務與行政量能 

1. 持續克服城鄉差異及優化人力資源戰略，透過全國

1959 動保專線營運，提高整體服務量能。 

2. 擴展專業人才培訓，確保各類動物福利，建構動保

人員專業培訓體系，以利經驗知識累積與傳承，強

化其專業知能，提高案件裁罰比例。 

(三) 打造有利公私協力的環境 

1. 建置區域「動保樞紐站」，整合公私資源網脈，提

升民間狗場飼養品質。 

2. 善用多元創新媒介，普及民眾觀念知識，建置公私

協力環境，突破動保教育較難觸及之中高齡族群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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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厚植法規與策略及創新工具之能量，並促成國際鏈

結合作。因應新興產業管理需求衍伸之法定業務，

充足地方執法人力及專業。 

三、 執行單位：農業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 執行期程：113 至 116 年度。 

五、 經費需求： 

    本計畫由中央及地方公務預算編列經費共同執

行，4 年所需總經費合計為 16 億 9,044 萬 6 千元，其中，

中央公務預算需求 15 億 5,670 萬 9 千元，地方公務預

算為 1 億 3,373 萬 7 千元。 

六、 備選方案成本效益分析： 

(一) 方案一（本計畫方案）：為積極改善動保工作條件，

促使動物保護業務相關執行人員的留任與投入，本

計畫規劃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聘用之計畫

助理提高其工作酬金支給薪點，構築合理且穩定之

動保執法專職核心人力，經費為 299,828 千元。 

(二) 方案二（備選方案）：經費需求仍維持前期計畫對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員額，但其編列工作酬

金則採較低薪點，聘用助理人員 60 名之工作酬金

支給薪點以學士薪點編列，113 年為 280 點(60 人

x37,800元/月 x13.5月=30,618,000元)、114年為 296

點(60人 x39,960元/人 x13.5月=32,367,600元)、115

年為 312點(60人x42,120元/人 x13.5月=34,117,200

元)、116 年為 312 點(60 人 x42,120 元/人 x13.5 月

=34,117,200 元) ，總經費約 131,220 千元；臨時人

員 70 名所需經費則依本部計畫業務費項下按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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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計資酬金編列標準，以個人按日計酬，大學畢每

日時薪 183 元 x 8 時 x 1.05=1,537 元 x 22 日 x 12

月計算，總計經費約 28,407 千元。 

(三) 方案二雖能減少約 140,201 千元之支出，但在未具

吸引人才留任及進入的薪資條件下，恐難配合增置

必要合理之動物保護專業人力及源頭管控工作強

度，無法改善現行城鄉差異及縣市基礎資源、人口

特質等所導致之政府動保業務施政缺口，更難突顯

本計畫原擬針對根本結構問題有效處理以全面提

升施政成效。 

(四) 綜上所述，為減少動保的人力流動，維持專業動保

業務人力，以提升動保業務執行效能，整體效益考

量評估後，應採方案一（本計畫方案）為佳。 

七、 財源籌措： 

  本計畫所需經費係由中央政府公務預算支應，並循

年度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提報，地方配合款部分由各

地方政府自行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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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資金運用： 

本計畫資金運用分配情形如下： 

單位：千元 

註：本計畫由中央及地方公務預算編列經費共同執行，補助

地方政府編列配合款額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辦理。 


